
附件 2

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标准

案卷名称、案号： 评查人：

评查内容及分值 评查细则 评查形式 备注 得分

行政许可实施主

体合法

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应具有法定行政许可主体资格，作出行政许可行为符合法

定职责权限。作出行政许可实质性审查与决定的承办人员应具备行政执法资格。

不具备行政许可主体资格，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实施行政许可的，评定为不合格

卷。

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作出行政许可实质性审查与决定的，评定为不合格卷。

查阅行政机关公示的

执法主体范围、职权范

围、权力清单等；涉及

权力转移的看权力转

移手续

直接评定是否合格，不

合格卷不得分

行政许可项目

（5 分）

执行的行政许可项目应属于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、地方性法规或者省

规章设定的现行有效的行政许可事项。行政许可项目名称不准确、表述不完整的，

扣 5 分。

查看相关材料
行政许可事项不合法

的，评定为不合格案卷

申请与受理

（15 分）

1.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与形式，填写规范，申请书格

式文本中不得包含与申请行政许可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（3 分）。

格式文本不符合要求的，扣 2 分；格式文本中包含与申请行政许可事项没有直

接关系的内容的，扣 3 分。

查看申请书格式文本

2.申请材料应当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，附具申请人身份信息。申请材料不齐全

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在五日内出具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，一次告知

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（6 分）。

无申请人身份信息，或者委托代理人申请行政许可但未附具委托书和身份证明

查看案卷相关材料

要求申请人提供的材料

与法定条件不符的，或者

擅自增加非法定条件的，

评定为不合格案卷



的，或者委托书中委托事宜不明确的，扣 4 分；未当场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的，扣

6 分；当场更正的修改内容没有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加盖印章或按捺指印的，扣 2 分。

3.本行政机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，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

期的书面凭证（6 分）。

未出具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书面凭证的，扣 6 分；出具的凭证未加盖行政机关专

用印章并注明日期的，或者没有收件人和申请人(或代理人)签字确认的，扣 2 分；没

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书面清单和收件日期的，扣 2 分；收件清单未加盖行政机关专

用印章或者没有收件人和申请人(或代理人)签字确认的,扣 2 分。

查看受理通知书、受理

材料

审查与决定

（45 分）

1.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行政机关能够当场做出决定的，

应当当场做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（2 分）。

能当场决定而未当场决定的，扣 2 分。

查看许可决定书

2.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，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行政机关应

当指派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核查（10 分）。

执法人员少于 2 人的，扣 2 分；未出示执法证件的，扣 2 分；未附具执法人员

证件复印件的，扣 1 分；未制作现场核查笔录的，扣 6 分；核查笔录内容不能充分

反映核查情况的，扣 4 分。

查阅行政许可现场核

查笔录及相关文书

3.落实《江苏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》对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的规定，并

将音像记录按要求入卷（9 分）。

未按要求对现场核查（勘验）、听证等执法活动进行全过程音视频记录的，扣 9

分；音视频记录中未将执法活动的重要内容进行准确记录的，扣 5 分；音视频记录

中未交待开始记录时间、地点、人员等要素的，或者记录内容不完整的，扣 2 分；

音视频记录存放于电子应用系统中的，未记录音视频文件存放的准确路径位置及其

在系统中的文件名称、大小、创建日期等要素的，扣 2 分。

查阅附卷的存储介质、

电子应用系统等

4.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，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

利益的，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（2 分）。

应告知而未告知第三人，影响第三人利益的，扣 2 分；未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

见的，扣 2 分；根据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公示未公示的，扣 2 分。

查看行政许可陈述申

辩告知书等相关文书



5.审批机关内部按法定批准权限进行审批流转,并附有规范的内部审批文书和审

批意见（8 分）。

行政许可未按法定批准权限进行审批,并未附具内部审批文书和审批意见的,扣

2 分；集体讨论决定的许可事项没有讨论记录的,扣 2 分;记录内容不规范的,扣 1 分；

经下级机关审查报上级行政许可机关批准的行政许可事项，没有初步审查意见和全

部申请材料,或没有上级行政许可机关审批意见和批准日期的,扣 5 分。

查看行政许可内部审

批表、集体讨论决定记

录、相关报批审批材料

等

6.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

的书面决定。行政许可决定书内容及形式规范，符合法律规定（10 分）。

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不准予许可的，或者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未告知不予

许可的理由和申请人救济途径及期限的，扣 10 分；行政许可决定书中准予许可的内

容不明确或者表述不完整的，扣 5 分；行政许可决定中只引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许可法》为法律依据的，扣 5 分；引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名称未使用全称的，扣

2 分；引用法律依据未具体明确到条、款、项及填写其具体内容的，扣 2 分；依据

技术规范、技术标准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，未准确引用技术规范、技术标准的，扣 2

分。

查看准予行政许可决

定书

适用失效的法律依据，

或应当适用 A 法律的适用

了 B 法律，或应当适用 A

条款的适用了 B 条款等，

评定为不合格案卷

7.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，应当向申请

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许可证件。行政许可机关实施检验、检测、检疫

的,应在检验、检测、检疫合格的设备、设施、产品、物品上加贴标签或者加盖检验、

检测、检疫印章,并有记录在案（4 分）。

未按要求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，扣 4 分；未附具行政许可证件副本或者未记录

加贴的标签、加盖的印章的，扣 3 分。

查看送达材料及行政

许可证件副本等材料

行政许可期限

（10 分）

1.行政许可决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或公开承诺的时间内办理完结。特殊情

况不能按时办结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或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延期，并应当将

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（3 分）。

凡办理时限不符合法律规定的，扣 3 分。

查看受理通知书、延期

通知书、许可决定书、

送达材料等文书

2.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

颁发、送达行政许可证件（4 分）。
查看送达材料



颁发、送达不符合规定时限的，扣 4 分；送达情况未进行准确记录的，或者记

录不规范的，扣 2 分。

3.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，依法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

疫和专家评审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（3 分）。

未告知的或者未书面告知的，扣 3 分。

查看相关告知书等文

书

行政许可听证

（10 分）

1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，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

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，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（2 分）。

未按要求公告的，扣 2 分。

查看行政许可公告

2.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

许可决定前，应当告知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申请人、利害关

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

织听证（2 分）。

应告知而未告知的，扣 2 分；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的，行政机关未在规定时限

内组织听证的，扣 2 分。

查看行政许可听证告

知书、听证笔录等相关

文书

应告知而未告知，或者

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的，

行政机关未在规定时限内

组织听证的，评定为不合

格案卷

3.行政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 7 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通知申请人、利

害关系人，必要时予以公告（2 分）。

未按规定时限通知的，扣 2 分。

查看听证通知书或行

政许可听证公告等相

关文书

4.听证由非审查人员担任主持人；举行听证时，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

员应当提供审查意见的证据、理由；听证应当制作笔录，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

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盖章；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（4 分）。

听证程序不符合要求的，扣 4 分；听证笔录未经当事人签字确认的，扣 2 分；

行政机关未根据听证笔录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，扣 4 分。

查看听证通知书、听证

笔录等文书



重大行政执法决

定法制审核

（5 分）

落实《江苏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，作出重大行政许可决定前，应

由法制审核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并出具《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》（5

分）。

未经法制审核的，扣 5 分；法制审核意见不规范的，或者未出具明确意见的，

扣 3 分；法制审核机构意见与执法机构意见不一致，未见处理结果的，扣 3 分。

查阅相关文书

案卷管理

（10 分）

1.案卷文书材料排列有序，符合规范要求，一案一卷（4 分）。

不符合一案一卷要求的，扣 4 分；文书材料排列不规范的，扣 1 分；尺寸不同

的材料装订不符合要求的，扣 1 分；案卷文书目录与案卷材料不对应的，扣 1 分；

案卷封面填写不规范的，扣 1 分。

查阅案卷相关材料，符

合可以合并装卷情形

的（适用简易程序或者

文书材料较少的执法

行为，可按照类别、事

由、时间等分类，分别

合并立卷，可多案一

卷）以及材料较多需要

一案多卷的，不受一案

一卷限制

2.案卷文书材料整理规范，卷面整洁，文书材料按要求编码（2 分）。

未逐页编码、页码位置不规范或者未使用打码机打印页码的，扣 1 分；卷面欠

整洁、装订不够整齐或者卷中有金属物的，扣 1 分。

3.文书记录规范，字迹清楚，无随意修改现象。文书、印章使用正确，签发符

合要求（4 分）。

存在使用不耐久材料的文书材料，扣 1 分；复印件核对不规范的，扣 2 分；字

迹不清晰的，扣 1 分；文书印章案卷中存在随意修改现象的，有一处扣 1 分。

4.行政许可实施全流程线上办理的，文书档案按要求进行电子归档的，应打印

立卷或提供载有复制的电子档案数据信息的移动存储设备供评查，相关执法系统要

积极与江苏省行政执法管理和监督综合平台进行数据对接，实现可在线案卷评查。

合计


	查阅案卷相关材料，符合可以合并装卷情形的（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文书材料较少的执法行为，可按照类别、事由、

